遊艇管理辦法 (民國 89 年 08 月 16 日 修正) 

名　　稱： 遊艇管理辦法 (民國 89 年 08 月 16 日 修正) 
第 1 條 遊艇之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管理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遊艇：指從事遊樂活動之船舶。
        二 遊船活動：指使用遊艇在水面、水中從事遊覽、駛帆、駕船、滑水、船釣、船潛、
  拖曳傘及其他遊樂、休閒活動。
        三 自用遊艇：指供自用或無償借予他人使用之遊艇。
        四 營業用遊艇：指供出租或供搭載乘客而受報酬之遊艇。
        五 遊艇經營業：指以營業用遊艇經營遊樂活動而受報酬之事業。
        六 乘客：指我國國民或持有我國有效簽證及護照之外國人搭乘遊艇從事遊樂活動
 者。

第 3 條 遊艇之檢查、丈量應依船舶法及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單獨申請辦理。

第 4 條 遊艇申請登記、註冊時，應依船舶法、船舶登記法規定辦理。
        前項登記地、註冊地，得為港口、碼頭或起岸置放地點。

第 5 條 申請經營遊艇營業，依下列規定辦理之。
       一 小船應依小船管理規則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二 二十總噸以上之動力船舶，應準用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第三條至第
十四條之規定辦理。遊艇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不得招攬乘客。
第 6 條 （刪除）　

第 7 條 （刪除）

第 8 條 經營遊艇經營業，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其營運及航行並應受下列機關之管理督導：
        一 遊艇所在地位於商港區域者，為商港管理機關。
        二 遊艇所在地位於國家公園者，為國家公園管理處；位於風景特定區者，為風景特
  定區管理機關。
        三 遊艇所在地位於前二款以外之地點，而該水域有特定管理機關者，為該管理機
關，其未設特定管理機關者，為當地地方政府。
第 9 條 遊艇駕駛人或船員資格、最低安全配額及管理，應依小船管理規則、船員服務規則
及有關法令辦理。

第 10 條 二十總噸以上遊艇船員應持有海上求生、滅火、急救、救生艇筏操縱四項訓練合格
   證書，必要時，當地航政主管機關 (或縣市政府) 得依水域、船型、特性，施以專業訓練或講習。
第 11 條 遊艇應依船舶無線電台通信設備相關規定設置船舶無線電信設備，並配置合格之操
作人員。
總噸位在五噸以下之自用遊艇，當地縣、市政府設有對講機岸上服務台或委託當地漁業電台代為服務者，得設置無線電對講機。
航行海上超過我國基隆、高雄海岸電台特高頻 (V.H.F) 通信涵蓋海域以外之船舶，應申請設置遠距離之通信設備，以應其通信與航行安全需求。
第 12 條 營業用遊艇最高搭載人數應由船舶檢丈機關核定，標識於船上駕駛座上方及船舷兩側明顯之位置。
第 13 條 國民或外國人出海從事遊艇活動，應於出海前攜帶國民身分證或持有效簽證護照及由遊艇所有人或船長製作之遊艇活動申請出入港人員名冊 (格式如附表一) 於出海前向出海港負責安全檢查任務之海岸巡防機關報驗，未經報驗登記不得出海活動。
停泊於河川內遊艇碼頭之遊艇出海從事遊艇活動，應於出海前依前項規定向河川口負責安全檢查任務之海岸巡防機關報驗。
進出港口之查驗，應依該管安全檢查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遊艇出海前，駕駛人或船長應事先填妥遊艇航行計畫資料表 (格式如附表二) ，於接受安全檢查時，遞交執行檢查之人員。

附表一
┌──────────────────────────────┐
│遊艇活動申請出入港人員名冊 年 月 日                         │
├───┬──┬─────┬───────┬─────────┤
│姓 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字號│住 址             │
│      │    │          │ (護照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船名： 船舶證照字號： 船舶所有人 (或船長) ：

附表二
遊艇航行計畫資料表
台端駕船從事海上遊樂活動，請於出海前填妥本表，置放於施行安全檢查之海岸巡防安檢所站，如台端駕駛之船舶未能如期返回，海岸巡防機關將會通知有關單位提高警覺或進行搜尋；若台端所駕駛之船舶因故臨時改靠其他地點，或逾期但在海上未有危險情況，請即通報出海地點之海岸巡防單位或附近之海岸電台。
┌─┬────────────────────────────┐
│船│船名：                                                  │
│舶├────────────────────────────┤
│資│總噸位： 長度：                                         │
│料├────────────────────────────┤
│ │船質： 顏色：                                            │
│ ├────────────────────────────-┤
│ │電信設備類別及數量：                                     │
│ ├────────────────────────────-┤
│ │主要導航設備類別及數量：                                 │
│ ├────────────────────────────-┤
│ │易於辨識之特徵：                                         │
├─┼────────────────────────────┤
│救│救生衣： 件 救生筏：    只                              │
│生├────────────────────────────┤
│設│救生圈：   只  信號彈：   枚                            │
│備├────────────────────────────┤
│及│飲用水存量：      公升                                  │
│食├────────────────────────────┤
│物│食物存量：可供   人食用    日                           │
├─┼────────────────────────────┤
│航│ 年  月  日    時出海，經       前往       預計       年│
│行│ 月  日   時以前返回，無論如何不遲於 年 月  日  時返回。│
│計│並應從核定地點出海，從預定返回地點返回為原則。          │
│畫│                                                        │
├─┼────────────────────────────┤
│緊│姓名： 關係：                                           │
│急│                                                        │
│連│                                                        │
│絡│                                                        │
│人│地址： 電話：                                           │
├─┼────────────────────────────┤
│其│                                                        │
│他│                                                        │
└─┴────────────────────────────┘

第 13- 1 條 遊艇出海活動，應於設有負責安全檢查任務海岸巡防機關之地點進出。

第 14 條 遊艇經營業者或遊艇所有人應為船上工作人員及乘客投保傷害保險乘客並
         應提供身分證明予保險人。每一乘客投保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二百萬
         元。但保險法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傷害保險金額，應在船票或租船契約內載明。

第 15 條 遊艇經營業者或所有人、自用遊艇所有人或船長因故意或過失發生意外事
         故，致船上工作人員、乘客及其他第三人傷亡或財物損失時，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前項因過失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應投保責任險。

第 16 條 （刪除）

第 17 條 遊艇及其搭載人員進出地點、港口或在海上遊樂活動，應依規定接受檢查
         。
         從事遊艇水上活動時，應依規定配備應有設備及有關證照。
         十二歲以下之乘客從事遊覽以外之海上遊樂活動，應由成年人陪同始得出
         海。
         遊艇之工作人員應攜帶所需證照。照載、或證照無效、逾期或設備不完善
         者，不得航行出海。

第 18 條 台灣地區沿海海域基於軍事、安全或海域生態之需要，交通部應會商國防
         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後公告為遊艇活動禁、限制區域。

第 19 條 遊艇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船舶出海及各項活動，不得駛往公告遊艇活動禁、限制地區。
         二 海上氣象不適於船舶活動時，船長 (或駕駛人) 得依船舶性能停止出
            海，已出海船舶應即返航或航至最近港口船澳。
         三 各項活動不得污染水質、生態環境。
         四 各項活動不得在飲用水水源之水庫活動。但經該水庫管理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五 不得變相載客經營渡船業務。
         六 不得從事走私或其他不法行為。
         七 不得提供或容許有礙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活動。\r
         八 其他有關各水域管理機關訂定之應遵守注意事項。
         前項遵守事項由船長或駕駛人負責執行。

第 20 條 主管機關依第五條在核准申請經營遊艇經營業時，得視當地水域情形，責
         由業者設置聯絡站、救生船、救護藥品及醫護人員。並基於公共利益或安
         全之要求，訂定遊艇活動應遵守之注意事項，擇明顯易見處公告之。
         前項業者設置聯絡站、救生船、救護樂品及醫護人員，水域管理機關應負
         責督導。

第 21 條 （刪除）

第 22 條 非中華民國籍遊艇在中華民國政府公告為國際商港以外之其他港灣口岸停
         泊前，應檢具有關船舶文件、擬停泊地點、港口、船澳管理機關同意文件
        、該自用遊艇計劃活動水域及活動期間向當地航政機關依船舶法第五條規
         定核轉交通部特許。
         前項經特許之非中華民國籍遊艇應於第十八條所公告遊艇活動禁、限制區
         以外區域及活動期間範圍內依該自用遊艇計劃活動水域及活動時間內進行
         。

第 23 條 遊艇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依船舶法、航業法、船員法及有關罰則規定
         處罰：
         一 未依法令規定申請檢查、丈量、註冊或登記者。
         二 未依法令規定領有有效證照，擅自航行者。
         三 駕駛及輪機人員，未持有合格證者。
         四 搭載乘客超過定額者。
         五 未將設備整理完妥而航行者。

第 24 條 各水域管理機關為應地區特性及管理之需要，得訂定各項有關規定。

第 25 條 交通部應依漁港法第二十七條編列預算補助漁港管理機關之建設、維護費
         ，以協助遊艇停泊。

第 2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